
大 埔 區 議 會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

2 0 2 4 年 第 四 次 會 議 記 錄

日 期 ： 2 0 2 4 年 7 月 3 日 (星 期 三 )  

時 間 ： 下 午 2 時 3 0 分 至 下 午 5 時 2 1 分

地 點 ： 大 埔 區 議 會 會 議 室

出 席 者 出 席 時 間 離 席 時 間

主 席

陳 笑 權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副 主 席

余 智 榮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委 員

李 文 傑 議 員 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李 細 燕 議 員 ， B B S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李 華 光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李 耀 斌 議 員 ， B B S , 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林 奕 權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胡 綽 謙 議 員 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梅 少 峰 議 員 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梅 政 雄 議 員 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陳 建 君 議 員 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陳 博 智 議 員 ， J P  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麥 成 灝 議 員 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温 官 球 議 員 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黃 偉 憧 議 員 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黃 碧 嬌 議 員 ， S B S , 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駱 小 鸞 議 員 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羅 曉 楓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https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tp/tc_chi/members/info/dc_member_list_detail.php?member_id=4459
https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tp/tc_chi/members/info/dc_member_list_detail.php?member_id=4561
https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tp/tc_chi/members/info/dc_member_list_detail.php?member_id=4543
https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tp/tc_chi/members/info/dc_member_list_detail.php?member_id=45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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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

吳 文 錦 先 生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C 2 -3／ 屋 宇 署  
馬 炳 興 先 生 工 程 項 目 統 籌 ／ 維 修 1 D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何 美 鎔 女 士 工 程 師 ／ 大 埔 2／ 渠 務 署  
黃 栢 麒 先 生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區 域 北 ) 1／ 環 境 保 護 署  
劉 偉 祥 先 生 大 埔 區 衞 生 總 督 察 1／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温 玉 芝 女 士 大 埔 區 衞 生 總 督 察 2／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范 穎 汶 女 士 大 埔 區 高 級 衞 生 督 察 (潔 淨 及 防 治 蟲 鼠 )2／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石 偉 明 先 生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樹 木 )新 界 東 ／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薛 家 樂 先 生 大 埔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2／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陳 詠 君 女 士 大 埔 分 區 行 動 及 支 援 小 隊 主 管 ／ 香 港 警 務 處

容 思 維 先 生 維 修 工 程 督 察 ／ 大 埔 ／ 路 政 署

徐 振 成 先 生 行 政 助 理 ／ 地 政 (大 埔 地 政 處 )／ 地 政 總 署  
陳 瑞 琼 女 士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

辛 海 珊 女 士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李 崇 禧 先 生 候 任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2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開 會 辭

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大 埔 區 議 會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

2 0 2 4  年 第 四 次 會 議 ， 並 宣 布 以 下 事 項 ：  

( i )  渠 務 署 工 程 師 ／ 大 埔 2 何 美 鎔 女 士 暫 替 吳 永 雄 先 生 列 席 是 次 會

議 。

( i i )  路 政 署 維 修 工 程 督 察 ／ 大 埔 容 思 維 先 生 暫 替 李 旨 游 先 生 列 席 是

次 會 議 。

( i i i )  候 任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2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李 崇 禧 先 生 列 席 是 次

會 議 。

秘 書

吳 家 愉 女 士 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2／
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

民 政 事 務 總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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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.  通 過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2 0 2 4 年 5 月 8 日 第 三 次 會 議 記 錄

2 .  主 席 報 告 ， 秘 書 處 在 會 議 前 並 無 接 獲 修 訂 建 議 ， 席 上 亦 沒 有 委 員 提 出

修 訂 ， 故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獲 通 過 作 實 。

I I .  建 議 食 環 署 加 強 區 內 洗 街 車 服 務 及 以 高 壓 水 槍 定 期 清 洗 街 道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F E H  2 5 / 2 0 2 4 號 及 F E H  2 5 a / 2 0 2 4 號 )  

3 .  委 員 介 紹 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F E H  2 5 / 2 0 2 4 號 。

4 .  食 環 署 代 表 介 紹 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F E H  2 5 a / 2 0 2 4 號 。

5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

( i )  建 議 署 方 加 強 清 理 地 磚 夾 縫 間 及 商 鋪 前 的 煙 蒂 和 垃 圾 。

( i i )  詢 問 署 方 服 務 大 埔 區 的 洗 街 車 和 高 速 自 轉 式 清 洗 盤 的 數 量 、 洗

街 時 間 表 及 路 線 。  

( i i i )  希 望 署 方 定 期 清 洗 白 石 角 科 進 路 一 帶 ， 改 善 狗 隻 便 溺 引 致 的 氣

味 問 題 。 另 外 ， 建 議 署 方 張 貼 印 有 檢 控 數 字 的 海 報 ， 以 阻 嚇 任

由 狗 隻 隨 處 便 溺 弄 污 公 眾 地 方 的 放 狗 人 士 。  

( i v )  建 議 署 方 多 加 留 意 在 惡 劣 天 氣 後 路 肩 上 有 不 少 碎 石 、 樹 葉 和 樹

枝 等 情 況 。  

( v ) 希 望 署 方 增 加 以 高 壓 水 槍 清 洗 大 埔 廣 場 近 香 港 賽 馬 會 投 注 站 附

近 街 道 的 次 數 ， 尤 其 在 賽 馬 日 。

( v i )  有 元 嶺 居 民 反 映 周 邊 環 境 衞 生 惡 劣 ， 希 望 署 方 持 續 清 潔 並 監 察

該 區 情 況 。

( v i i )  詢 問 署 方 如 何 監 察 服 務 質 素 以 達 到 服 務 承 諾 。

6 .  食 環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

( i )  署 方 會 多 加 清 理 地 磚 夾 縫 間 及 商 鋪 前 的 煙 蒂 和 垃 圾 。

( i i )  署 方 會 因 應 路 面 和 資 源 調 配 ， 加 強 清 洗 白 石 角 科 進 路 一 帶 ， 並

會 繼 續 在 相 關 黑 點 張 貼 海 報 及 進 行 突 擊 檢 控 行 動 。  

https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tp/doc/2024_2027/common/committee_meetings_audio/FEHC/26047/240109_FEH_01.mp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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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備 悉 委 員 對 在 惡 劣 天 氣 後 路 面 情 況 的 關 注 。 署 方 在 安 排 街 道 潔

淨 工 作 時 亦 會 清 掃 人 手 可 到 範 圍 内 的 碎 石 ， 而 其 他 路 面 上 的 大

碎 石 和 園 藝 植 物 廢 屑 等 則 由 相 關 部 門 處 理 。

( i v )  署 方 承 辦 商 分 別 於 日 間 及 夜 間 在 大 埔 區 安 排 兩 輛 較 大 的 水 車 作

拖 喉 清 洗 用 途 及 兩 輛 配 合 高 速 清 洗 盤 的 車 輛 供 日 間 使 用 。 另

外 ， 亦 有 一 輛 小 型 洗 街 車 服 務 本 區 。

( v ) 由 於 洗 街 時 間 及 路 線 會 因 應 實 際 交 通 情 況 和 突 發 事 件 而 適 時 調

整 ， 歡 迎 委 員 在 有 需 要 時 聯 絡 署 方 。

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歡 迎 署 方 經 委 員 發 放 資 訊 供 市 民 參 考 。

I I I .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─  二 零 二 四 年 大 埔 區 第 二 期 滅 鼠 運 動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F E H  2 6 / 2 0 2 4 號 )  

8 .  食 環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。  

9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

( i )  詢 問 署 方 會 否 公 布 “ 無 鼠 百 分 比 ” 數 據 及 會 否 因 應 各 地 點 的 數

據 調 整 滅 鼠 工 作 計 劃 。

( i i )  感 謝 署 方 積 極 回 應 翠 怡 花 園 A 座 地 下 及 後 巷 的 衞 生 問 題 ， 建 議

署 方 繼 續 確 保 滅 鼠 工 作 持 續 有 效 。

( i i i )  經 常 接 獲 太 和 邨 居 民 反 映 鼠 患 問 題 嚴 重 ， 甚 至 發 現 老 鼠 進 入 住

所 範 圍 。 委 員 詢 問 署 方 有 否 在 私 人 屋 苑 及 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屋 邨

設 置 探 測 器 以 獲 取 數 據 。

( i v )  建 議 署 方 提 供 防 治 鼠 患 資 訊 予 委 員 ， 以 加 強 宣 傳 效 果 。

( v ) 詢 問 以 熱 能 探 測 攝 錄 機 探 測 鼠 患 的 成 效 ， 建 議 擺 放 探 測 儀 器 在

小 路 、 後 巷 等 位 置 。

( v i )  詢 問 夜 間 滅 鼠 工 作 的 成 效 。

( v i i )  表 示 可 考 慮 在 特 別 情 況 下 容 許 在 特 定 場 所 飼 養 貓 隻 以 紓 緩 鼠

患 。

( v i i i )  詢 問 署 方 前 線 人 員 執 行 “ 向 市 民 作 出 預 防 鼠 患 忠 告 ” 的 例 子 及

跟 進 安 排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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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食 環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

( i )  “ 無 鼠 百 分 比 ” 數 據 以 分 區 形 式 公 布 。 署 方 會 根 據 數 據 調 整 滅

鼠 工 作 計 劃 。

( i i )  署 方 已 在 早 前 就 翠 怡 花 園 A 座 地 下 及 後 巷 的 衞 生 問 題 提 出 四 宗

檢 控 ， 並 會 繼 續 定 期 進 行 突 擊 巡 查 。

( i i i )  在 早 前 的 鼠 患 調 查 中 ， 署 方 未 有 在 公 園 和 屋 邨 設 置 探 測 器 。 署

方 現 正 與 相 關 部 門 商 討 在 2 0 2 5 年 度 調 查 中 在 更 多 地 點 設 置 探 測

器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歡 迎 委 員 就 此 與 署 方 溝 通 。 鼠 患 調 查 結 果 將 會

在 網 站 公 布 。

( i v )  署 方 每 晚 放 置 約 1 0 0 個 鼠 籠 ， 另 日 間 每 日 放 置 約 5 0 個 鼠 籠 。 以

6 月 夜 間 計 ， 署 方 用 鼠 籠 捕 獲 約 1 0 0 隻 老 鼠 。  

( v ) 署 方 會 參 考 實 際 情 況 及 地 區 人 士 意 見 ， 設 定 抽 樣 框 ， 以 分 層 抽

樣 方 法 在 區 内 選 取 約 1 0 0 個 監 察 地 點 設 置 熱 能 探 測 攝 錄 機 ， 該

等 攝 錄 機 只 會 於 晚 上 7 時 至 翌 日 早 上 7 時 攝 取 熱 成 圖 像 。

( v i )  題 述 文 件 內 提 及 “ 向 市 民 作 出 預 防 鼠 患 忠 告 ” 的 例 子 包 括 未 有

妥 善 處 理 廚 餘 、 隨 處 棄 置 垃 圾 、 店 鋪 阻 街 等 。 署 方 會 根 據 記 錄

跟 進 及 定 期 巡 查 。

1 1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

( i )  希 望 署 方 提 供 各 探 測 地 點 的 數 據 供 委 員 參 考 ， 並 讓 委 員 參 與 下

一 期 鼠 患 調 查 熱 能 探 測 攝 錄 機 擺 放 地 點 的 規 劃 工 作 。

( i i )  希 望 把 美 新 里 、 翠 樂 街 、 翠 怡 街 、 翠 和 里 一 帶 納 入 為 “ 目 標 後

巷 ” 。  

1 2 .  食 環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署 方 會 公 布 區 内 需 加 強 滅 鼠 工 作 的 地 點 ， 暫 時 未

有 計 劃 在 私 人 地 方 擺 放 熱 能 探 測 攝 錄 機 。 另 外 ， 署 方 備 悉 委 員 關 注 的 地 點

並 會 考 慮 加 入 清 單 中 。  

1 3 .  主 席 表 示 稍 後 將 與 相 關 委 員 和 署 方 一 同 視 察 翠 怡 花 園 及 太 和 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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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V . 海 事 處 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—  報 告 2 0 2 4 年 5 月 至 6 月 在 吐 露 港 收 集 所 得 的 垃

圾 量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F E H  2 7 / 2 0 2 4 號 及 F E H  2 8 / 2 0 2 4 號 )

1 4 .  主 席 請 委 員 備 悉 題 述 文 件 F E H  2 7 / 2 0 2 4 號 。

1 5 .  食 環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F E H  2 8 / 2 0 2 4 號 。

1 6 .  有 委 員 詢 問 有 關 部 門 可 否 改 善 大 埔 海 濱 公 園 碼 頭 的 環 境 衞 生 ， 尤 其 是

清 理 垃 圾 和 處 理 地 面 積 水 ， 並 提 出 到 該 處 視 察 。

V .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、 環 境 保 護 署 、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及 渠 務 署  —  報 告 清 理 大 埔

林 村 河 及 大 埔 河 的 垃 圾 及 淤 泥 事 宜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F E H  2 9 / 2 0 2 4 號 )

1 7 .  食 環 署 、 環 保 署 、 土 拓 署 及 渠 務 署 代 表 在 會 議 上 逐 一 介 紹 清 理 林 村 河

及 大 埔 河 的 垃 圾 及 淤 泥 的 工 作 (詳 見 題 述 文 件 F E H  2 9 / 2 0 2 4 號 )。

1 8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

( i )  就 近 年 較 常 出 現 暴 雨 等 極 端 天 氣 情 況 ， 委 員 詢 問 有 關 部 門 是 否

有 機 制 全 面 檢 視 區 内 其 他 河 道 (包 括 較 隱 蔽 的 河 道 及 渠 道 和 鄰 近

民 居 的 鄉 郊 河 道 ， 例 如 黃 魚 灘 及 梧 桐 寨 一 帶 )， 以 及 河 道 附 近 山

泥 傾 瀉 (例 如 鳳 園 集 水 區 沙 泥 堆 積 )的 情 況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有 關 部 門 清 理 河 道 和 動 用 載 具 的 次 數 爲 何 。

( i i i )  詢 問 有 關 部 門 現 時 是 否 有 屋 苑 的 污 水 渠 被 接 駁 到 公 用 雨 水 渠 。

1 9 .  渠 務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

( i )  署 方 會 定 期 及 在 雨 後 派 員 視 察 其 管 轄 的 河 道 。 如 發 現 有 阻 塞 ，

署 方 會 安 排 清 理 工 作 。 此 外 ， 署 方 已 派 員 視 察 黃 魚 灘 一 帶 ， 並

聯 絡 大 埔 民 政 處 了 解 該 處 渠 道 阻 塞 的 情 況 。

( i i )  據 悉 ， 水 務 署 已 派 員 清 理 鳳 園 集 水 區 引 水 道 內 的 沙 泥 。

( i i i )  較 早 前 已 聯 絡 相 關 部 門 妥 善 處 理 梧 桐 寨 的 水 浸 問 題 。

( i v )  署 方 會 使 用 閉 路 電 視 勘 測 地 底 渠 道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進 行 清 理 工

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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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.  環 保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

( i )  署 方 不 時 主 動 抽 查 雨 水 渠 渠 口 ， 並 會 在 接 獲 投 訴 後 跟 進 ， 暫 時

未 見 明 顯 違 例 的 情 況 。

( i i )  署 方 會 提 醒 有 關 人 士 在 進 行 裝 修 工 程 時 ， 不 應 把 清 洗 油 掃 的 污

水 排 入 雨 水 渠 ， 以 免 污 染 河 道 。

2 1 .  有 委 員 詢 問 哪 個 部 門 負 責 處 理 河 道 中 的 大 石 。

2 2 .  渠 務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區 內 各 河 道 是 由 不 同 部 門 負 責 。 署 方 會 在 其 負 責

的 河 道 依 據 石 塊 的 數 量 及 重 量 運 用 相 應 的 機 械 清 理 。

2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部 門 間 及 時 轉 介 和 跟 進 ， 以 及 適 時 的 跨 部 門 行 動 對 市 民 十

分 重 要 。

2 4 .  有 委 員 建 議 食 環 署 主 動 處 理 在 日 常 清 潔 工 作 中 留 意 到 的 問 題 或 轉 介 予

相 關 部 門 處 理 。

V I .  大 埔 地 政 處  —  報 告 棄 置 車 輛 、 非 法 棄 置 倒 泥 及 跨 部 門 聯 合 清 理 單 車 行 動 事

宜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F E H  3 0 / 2 0 2 4 號 )  

2 5 .  大 埔 地 政 處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。

2 6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( i )  表 示 曾 經 反 映 區 内 一 些 違 泊 單 車 的 地 點 ， 但 及 後 仍 見 有 違 泊 單

車 ， 希 望 了 解 相 關 部 門 有 否 跟 進 處 理 。

( i i )  詢 問 行 動 中 被 充 公 單 車 的 處 置 方 式 。

( i i i )  指 出 跨 部 門 清 理 行 動 未 有 覆 蓋 個 別 有 被 棄 置 及 破 爛 單 車 的 欄 杆

位 置 ， 詢 問 各 部 門 能 否 優 化 聯 合 行 動 ， 甚 至 把 行 動 延 伸 至 整 個

大 埔 區 。

( i v )  關 注 有 人 在 南 盛 街 一 帶 的 後 巷 傾 倒 裝 修 廢 料 ， 即 使 該 處 或 涉 及

私 家 地 ， 亦 希 望 有 關 部 門 加 強 宣 傳 。

( v ) 指 出 經 常 有 人 在 新 塘 村 入 口 旁 避 車 處 的 垃 圾 桶 棄 置 建 築 廢 料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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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 加 裝 閉 路 電 視 以 起 阻 嚇 作 用 。

( v i )  希 望 部 門 分 享 在 6 月 處 理 棄 置 車 輛 的 成 功 經 驗 。

( v i i )  詢 問 在 5 月 被 發 告 示 但 未 被 充 公 的 違 泊 單 車 有 否 在 清 理 行 動 後

故 態 復 萌 。

2  7 .  大 埔 地 政 處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

( i )  處 方 根 據 《 土 地 (雜 項 條 文 )條 例 》 (第 2 8 章 )進 行 清 理 違 泊 單 車

的 行 動 。 處 方 會 先 張 貼 告 示 ， 如 在 限 期 後 無 人 認 領 物 品 或 將 之

移 走 ， 方 可 充 公 。

( i i )  在 行 動 中 被 充 公 的 單 車 屬 政 府 財 物 ， 交 由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處

理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被 視 爲 有 價 值 的 單 車 會 被 拍 賣 ， 否 則 將 之 銷

毀 。 此 外 ， 破 爛 不 全 的 單 車 應 視 爲 垃 圾 ， 而 非 財 物 。 該 等 殘 骸

由 相 關 部 門 處 理 。

( i i i )  處 方 曾 接 獲 有 關 南 盛 街 後 巷 問 題 的 投 訴 。 由 於 該 處 為 私 人 土

地 ， 署 方 無 權 處 理 ， 已 知 會 1 8 2 3 以 研 究 如 何 跟 進 。  

( i v )  題 述 文 件 A 欄 “ 棄 置 車 輛 ” 中 的 “ 完 成 個 案 ” 是 指 在 當 月 完 成

的 個 案 ， 並 不 限 於 在 當 月 接 獲 的 個 案 ， 故 完 成 個 案 的 數 字 有 機

會 大 於 “ 接 獲 棄 置 車 輛 個 案 ” 的 數 字 。

( v ) 處 方 在 進 行 清 理 行 動 時 會 拍 照 記 錄 。 如 違 泊 單 車 在 告 示 限 期 屆

滿 後 仍 違 泊 在 原 址 ， 或 如 該 單 車 改 泊 在 附 近 位 置 而 署 方 有 明 確

的 證 據 佐 證 ， 處 方 便 會 充 公 該 單 車 。

2 8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

( i )  補 充 指 有 市 民 通 過 “ 會 見 市 民 計 劃 ” ( “ 計 劃 ” )反 映 南 盛 街 後

巷 問 題 。 委 員 理 解 該 處 或 因 涉 及 祖 堂 地 而 需 時 處 理 ， 但 建 議 大

埔 民 政 處 在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協 調 有 關 部 門 先 作 清 理 ， 避 免 造 成 環

境 衞 生 問 題 。

( i i )  詢 問 有 關 部 門 可 否 把 網 絡 攝 錄 機 從 情 況 已 改 善 的 地 點 調 動 到 其

他 黑 點 。

( i i i )  即 使 泮 涌 村 垃 圾 站 旁 已 裝 有 網 絡 攝 錄 機 ， 仍 然 有 人 在 該 處 非 法

棄 置 垃 圾 。 委 員 詢 問 食 環 署 曾 否 以 網 絡 攝 錄 機 蒐 證 而 成 功 檢 控

相 關 人 士 。

( i v )  詢 問 現 時 是 否 有 法 例 容 許 政 府 部 門 處 理 私 人 土 地 上 的 環 境 衞 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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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題 或 進 行 執 法 行 動 。

2  9 .  大 埔 地 政 處 代 表 補 充 指 ， 如有 關 土 地 是 舊 批 農 地 且 沒 有 搭 建 構 築 物 及

沒 有 違 反 地 契 ， 處 方 未 能 採 取 執 行 契 約 的 行 動 。

3  0 .  食 環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 ：

( i )  署 方 一 直 留 意 泮 涌 村 垃 圾 收 集 站 的 情 況 。 在 過 去 一 年 ， 署 方 在

該 處 提 出 1 3 次 檢 控 。 在 最 近 的 突 擊 行 動 中 ， 署 方 檢 控 兩 名 違 例

市 民 。

( i i )  署 方 會 視 乎 情 況 考 慮 調 動 網 絡 攝 錄 機 到 合 適 位 置 。

3 1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

( i )  建 議 各 部 門 在 計 劃 跨 部 門 聯 合 行 動 清 理 單 車 和 棄 置 車 輛 前 收 集

區 議 員 的 意 見 ， 相 信 有 助 規 劃 清 理 行 動 。

( i i )  指 出 清 理 棄 置 單 車 亦 有 助 減 少 積 水 和 蚊 患 。

V I I .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、 香 港 警 務 處 、 大 埔 地 政 處 、 路 政 署 及 屋 宇 署  —  部 門 有 關

環 境 衞 生 事 宜 的 報 告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F E H  3 1 / 2 0 2 4 號 )  

3 2 .  主 席 歡 迎 康 文 署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樹 木 )新 界 東 石 偉 明 先 生 、 大 埔 區 副 康 樂

事 務 經 理 2 薛 家 樂 先 生 及 各 部 門 代 表 就 是 項 議 程 出 席 會 議 。

3 3 .  食 環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I。

3 4 .  警 務 處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I I。

3 5 .  大 埔 地 政 處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I I I。

3 6 .  路 政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IV。

3 7 .  屋 宇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V。

3 8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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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有 市 民 投 訴 大 埔 中 心 第 7 及 8 座 面 向 安 邦 路 的 冷 氣 機 滴 水 問 題

已 存 在 多 時 ， 導 致 積 水 及 細 菌 滋 生 ， 希 望 部 門 留 意 。  

( i i )  有 市 民 通 過 “ 計 劃 ” 表 示 ， 廣 福 道 和 廣 福 里 一 帶 商 戶 在 日 間 不

停 大 聲 廣 播 ， 十 分 擾 民 。 據 觀 察 ， 經 環 保 署 跟 進 後 情 況 已 有 改

善 ， 希 望 署 方 繼 續 跟 進 。  

( i i i )  有 居 民 反 映 康 樂 園 入 口 對 出 天 橋 底 的 花 槽 長 期 缺 乏 清 理 ， 希 望

有 關 部 門 留 意 。  

( i v )  詢 問 食 環 署 可 否 提 供 大 埔 區 屋 宇 滲 水 個 案 的 數 字 ， 包 括 投 訴 、

發 出 “ 妨 擾 事 故 通 知 ” 和 已 完 成 個 案 的 數 字 等 。  

( v )  建 議 在 是 項 議 程 加 入 環 保 署 的 獨 立 報 告 ， 以 便 委 員 查 詢 有 關 廚

餘 回 收 機 和 “ 綠 在 區 區 ” 的 事 宜 。  

( v i )  感 謝 屋 宇 署 和 大 埔 民 政 處 在 較 早 前 採 取 行 動 處 理 有 危 險 的 簷

篷 ， 並 建 議 部 門 在 進 行 有 關 簷 篷 和 外 牆 的 行 動 前 先 通 知 區 議

員 ， 以 便 進 行 協 調 工 作 。  

( v i i )  建 議 環 保 署 在 暫 停 使 用 的 廚 餘 回 收 機 張 貼 告 示 標 示 預 計 完 成 維

修 的 日 期 。  

( v i i i )  建 議 增 加 “ 綠 在 區 區 ” 回 收 環 保 站 ， 以 配 合 居 民 日 益 提 高 的 環

保 意 識 和 參 與 度 。  

( i x )  建 議 部 門 或 承 辦 商 在 單 車 徑 進 行 除 草 工 作 後 及 時 收 走 廢 屑 。  

( x )  有 居 民 表 示 不 知 道 垃 圾 站 内 有 廚 餘 回 收 點 ， 希 望 署 方 加 強 推

廣 ， 並 建 議 改 善 廚 餘 回 收 點 的 擺 放 位 置 。  

( x i )  建 議 部 門 加 強 處 理 有 木 棉 樹 棉 絮 的 地 點 ， 例 如 陸 鄉 里 、 大 明 里

廣 場 、 大 埔 墟 休 憩 花 園 和 德 萃 學 校 一 帶 。  

( x i i )  詢 問 食 環 署 爲 何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I 中 5 月 的 多 項 數 字 比 6 月 的 數 字

多 出 一 倍 。  

 
3 9 .  食 環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署 方 會 調 查 及 跟 進 大 埔 中 心 向 安 邦 路 的 冷 氣 機 滴 水 問 題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會 安 排 清 理 康 樂 園 入 口 對 出 天 橋 底 公 眾 範 圍 的 垃 圾 及 惡 劣

天 氣 後 自 然 掉 落 的 樹 屑 。 由 其 他 部 門 修 剪 園 藝 花 卉 植 物 所 產 生

植 物 廢 屑 則 由 相 關 部 門 安 排 清 理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會 轉 達 有 關 滲 水 投 訴 個 案 數 字 的 查 詢 予 新 界 東 聯 合 辦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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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 。  

( i v )  經 秘 書 處 協 調 截 止 日 期 ， 題 述 文 件 附 錄 I 中 6 月 的 數 字 是 截 至 6
月 1 5 日 的 數 據 ， 故 較 整 個 5 月 的 數 據 少 。  

 
4 0 .  環 保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備 悉 在 廚 餘 回 收 機 故 障 時 張 貼 告 示 標 示 預 計 完 成 維 修 日 期 和 增

加 “ 綠 在 區 區 ” 設 施 的 建 議 。  

( i i )  會 繼 續 跟 進 噪 音 問 題 。  

( i i i )  備 悉 有 關 垃 圾 站 内 廚 餘 回 收 點 的 建 議 ， 將 與 食 環 署 溝 通 及 跟

進 。  

 
4 1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備 悉 有 關 康 樂 園 入 口 對 出 天 橋 底 的 問 題 ， 將 會 跟 進 。  

( i i )  備 悉 有 關 木 棉 樹 棉 絮 的 問 題 ， 並 會 派 員 視 察 情 況 及 採 取 適 當 跟

進 措 施 。 署 方 會 在 4 月 至 6 月 落 棉 期 間 加 強 清 理 棉 絮 ， 有 需 要

時 會 聯 同 食 環 署 清 理 ， 減 低 對 市 民 的 影 響 。 而 當 現 有 的 木 棉 樹

老 化 或 枯 萎 時 ， 署 方 會 種 植 其 他 合 適 的 樹 種 代 替 。  

 
4 2 .  黃 碧 嬌 議 員 作 出 利 益 申 報 ， 表 示 “ 樂 群 義 工 聯 盟 ” 在 大 埔 區 内 有 承 辦

“ 綠 在 區 區 ” 設 施 ， 而 她 本 人 是 該 組 織 的 主 席 。  

 
4 3 .  委 員 表 示 從 未 看 到 木 棉 樹 開 花 ， 但 卻 出 現 棉 絮 ， 希 望 了 解 木 棉 樹 是 否

會 開 花 。  

 
4 4 .  康 文 署 代 表 表 示 木 棉 樹 的 花 期 一 般 在 每 年 2 月 至 3 月 ， 花 朵 呈 鮮 紅 色 。  

 
4 5 .  委 員 感 謝 康 文 署 積 極 跟 進 木 棉 樹 棉 絮 問 題 ， 並 表 示 希 望 居 民 在 明 年 4 月

至 6 月 可 免 受 影 響 。  

 
 

V I I I .  其 他 事 項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F E H  3 2 / 2 0 2 4 號 )  

 
4 6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， 並 補 充 指 食 環 署 已 在 地 區 設 施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會 議

備 悉 有 關 事 項 並 會 安 排 與 委 員 一 同 到 場 視 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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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有 市 民 來 信 反 映 廣 福 道 鳥 糞 問 題 嚴 重 。 他 建 議 食 環 署 加 強

清 洗 廣 福 道 和 運 頭 角 里 地 面 ， 並 建 議 康 文 署 和 大 埔 地 政 處 處 理 樹 上 的 攀 籐

植 物 。  

 

4 8 . 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過 往 王 肇 枝 中 學 和 聖 公 會 莫 壽 增 會 督 中 學 的 校 長 也 曾 反

映 上 述 問 題 。  

 
4 9 .  主 席 建 議 在 會 議 後 聯 同 相 關 部 門 到 場 視 察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 ：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漁 護 署 )、 食 環 署 、 大 埔 民 政 處 和 康 文 署 聯 同 部 分

委 員 在 2 0 2 4 年 8 月 1 6 日 到 廣 福 道 和 運 頭 角 里 視 察 。 食 環 署 表 示 會 加 強 清 洗 受 影

響 的 路 面 以 保 持 街 道 衞 生 清 潔 。 康 文 署 和 漁 護 署 表 示 將 會 邀 請 地 政 總 署 和 路 政

署 在 今 年 第 四 季 進 行 跨 部 門 會 議 ， 商 討 在 鷺 鳥 繁 殖 季 節 過 後 清 除 具 入 侵 性 的 攀

籐 植 物 ， 讓 鷺 鳥 較 容 易 到 樹 林 裏 面 棲 息 ， 減 少 對 周 邊 環 境 的 影 響 。 )  

 
 

I X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5 0 .  下 次 會 議 訂 在 2 0 2 4 年 9 月 4 日 (星 期 三 )下 午 2 時 3 0 分 舉 行 。  

 
5 1 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在 下 午 5 時 2 1 分 結 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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